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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动落后和低端低效产能退出的实施意见

八、落实责任，促进信息公开和社会共治

分解工作任务。省级生态环境部门明确重

金属污染防控责任人，加强组织领导，制定工

作方案，明确年度减排目标，细化任务分工，

逐项落实工作任务，确保各项工作顺利开展。

按照一区一策原则，在工作方案中明确各重点

区域污染控制、质量改善、风险管控等任务。

省级工作方案应于2022年6月30日前报送生态

环境部备案。

定期调度进展。省级生态环境部门要加强重

金属污染防控工作调度和成效评估，每年7月15日

前将上半年重点行业建设项目总量替代清单、减

排工程实施清单，每年1月底前将上年重金属污染

防控工作进展、减排评估结果和动态更新后的全

口径企业清单报送生态环境部。生态环境部根据

省级生态环境部门工作情况，加强工作指导和技

术帮扶。对于进展滞后的地区实施预警，对未执

行总量替代政策的进行通报。

加强财政金融支持。省级生态环境部门按照

土壤污染防控等资金管理相关规定合理使用资

金，积极拓宽资金来源渠道，支持涉重金属历

史遗留问题治理等工作。收集、贮存、运输、利

用、处置涉重金属危险废物的单位，应当按照国

家有关规定，投保环境污染责任保险。鼓励各地

探索开展重金属污染物排污权交易工作。

鼓励公众参与。重点行业企业应依法披露重

金属相关环境信息。有条件的企业可设置企业公

众开放日。充分发挥行业协会等社会团体作用，

督促企业自觉履行社会责任。支持各地建立完善

有奖举报制度，将举报重点行业企业非法生产、

不正常运行治理设施、超标排放、倾倒转移含重

金属废物等列入重点奖励范围。

生态环境部

2022年3月3日

各州、市人民政府，省直各委、办、厅、局：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碳达峰碳中

和、坚决遏制“两高”项目盲目发展的决策部

署和省委、省政府的工作要求，根据《产业结

构调整指导目录（2019年本）》（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令第29号）及工业和信

息化部等16部委《关于利用综合标准依法依规推

动落后产能退出的指导意见》（工信部联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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